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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通过

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

事

１５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１

、关于收购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

８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拓展产品谱系，更好利用保定长客现有资源，发展北方轻型车基地，拟出资收购

长安工业所持保定长客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由公司与长安工业根据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协商确定，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 进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 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成交价格为

准。

鉴于长安工业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请关联董事徐留平、邹文超、张

宝林、王晓翔、连刚、马俊坡、王重生回避表决。

２

、关于收购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

８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拓展产品谱系，为更好利用长安跨越现有资源，发展南方轻型车基地，拟出资收

购长安工业所持长安跨越

３４．３％

的股权，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最终股

权转让价格以产权交易所成交价格为准。

鉴于长安工业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请关联董事徐留平、邹文超、张

宝林、王晓翔、连刚、马俊坡、王重生回避表决。

３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５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按照公司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置换”的安排，同意公司用本次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事项。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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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关于收购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和

《关于收购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收购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长安工业”）持有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保定长客”）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持有重庆长安跨越车辆

有限公司（简称“长安跨越”）

３４．３％

的股权。 鉴于长安工业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与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

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徐留平、邹文超、张宝林、王晓翔、连刚、马俊坡、王重

生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⒈

企业名称：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⒉

注册地址：渝北区空港大道

５９９

号

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⒋

法定代表人：时玉宝

⒌

注册资本：柒亿肆仟万元

⒍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普通机械，模具，工具。

长安工业是国有特大型军民结合型企业、国家重点支持的保军骨干企业之一。 其前身是

１８６２

年由清朝

大臣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 长安工业总部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

业园区，产业地跨重庆、四川、河北、湖南等地，主要业务涵盖特种机器制造、房地产和物流等产业。

长安工业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法人，长

安工业与本公司构成了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的关联方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保定长客

⒈

企业名称：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⒉

注册地址：定州市定曲路

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⒋

法定代表人：王重生

⒌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⒍

经营范围：客车、货车、客货车、电动汽车、特种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等。

保定长客为长安工业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保定长客实现销售收入

４１

，

４１２

万元，利

润总额

３４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净资产

９

，

３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５９

，

９６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５９

万元；截

止

２００９

年底，净资产

１３

，

０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８１

，

０４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７９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净资

产

１４

，

５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尚未经审计）。

保定长客不存在或有负债、对外担保及重大诉讼，亦不存在长安工业对保定长客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二）长安跨越

⒈

企业名称：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⒉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

Ｃ

片区

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⒋

法定代表人：王重生

⒌

注册资本：陆仟伍佰叁拾叁万元

⒍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载货汽车、专用汽车、跨界客货两用车、低速货车和微轿。

长安跨越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注册资本为

６

，

５３３

万元，其中：长安工业出资

２

，

２４１

万元，占股

３４．３％

，重庆跨越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３３２

万元，占股

５１％

，重庆华亚企业总公司出资

９６０

万元，占股

１４．７％

。

２００８

年，长

安跨越实现销售收入

７６

，

１４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９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净资产

７

，

２８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销售

收入

１１０

，

０７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８０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底，净资产

１４

，

７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９

，

１６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５１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净资产

１０

，

３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长安跨越不存在或有负债、对外担保及重大诉讼，亦不存在长安工业对长安跨越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保定长安及长安跨越收购价格由公司与长安工业根据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协商确定， 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成交价格为准。

公司将根据收购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主要目的是以保定长客和长安跨越的轻型客车和轻型卡车业务为基础，发展公司的轻型商用车业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并减少日常性关联交易，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与实际控制人

下属企业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在轻型商用车业务领域的发展，市场竞争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长安工业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拟收购长

安工业持有的保定长客

１００％

股权及长安跨越

３４．３％

股权，目的是为了有效利用关联方资源，布局南北方轻

型车基地，大力发展轻型商用车，拓展公司产品谱系，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同时收购后可减少日常性关联交

易，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收购长安工业持有的保定长客

１００％

股

权及长安跨越

３４．３％

股权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中信建投关于长安汽车收购保定长客等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长安汽车本次收购实际控制人下属的保定长客和长安跨越的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以保定长客和长

安跨越的轻型客车和轻型卡车业务为基础，发展公司的轻型商用车业务。 此项收购有利于公司减少与关联

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与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并有利于公司轻

型商用车业务的发展。 本次收购的定价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收购事项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

对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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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

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９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向社会公开增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增发价格为

９．７４

元

／

股。 本次公开增发共发行股份数量

３６０

，

１６６

，

０２２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５０８

，

０１７

，

０５４．２８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２

，

４３０

，

１３４．８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４４５

，

５８６

，

９１９．４８

元。 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资

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６６２４３１＿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６０６６２４３１＿Ｂ０１

号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生产线扩能技术改造及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

情况报告及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汽车生产线扩能技术改造及小排量发动机产业

升级项目的先期累计投入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主要用于项目基础建设、购买生产线设备

及其辅助配套设施，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到账

净额

自筹资金

先期累计投入金

额

拟置换金额

长安汽车生产线扩

能技术改造项目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９０５

，

３９９．８０ ２４０

，

９０５

，

３９９．８０

小排量发动机产业

升级项目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５

，

５８６

，

９１９．４８ ３６７

，

８４４

，

０３３．８０ ３６７

，

８４４

，

０３３．８０

总计

３

，

６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４５

，

５８６

，

９１９．４８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注：本公司实际筹得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

，

４４５

，

５８６

，

９１９．４８

元，低于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

目合计拟投入金额。 根据招股意向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要量的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

决。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的《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中明确提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

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置换。 ” 本次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符合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募投资金运用情况的说明。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事项。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欧阳明高、董扬、陈重、王志雄、彭韶兵认为：

（

１

）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将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２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的需要。

（

３

）同意用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程序》的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６０６６２４３１＿Ｂ０１

号《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自筹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报告

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编制，并在所有

重大方面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的先期投入情况。

６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长安汽车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募集

资金运用情况的说明，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长安汽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同意长安汽车以本次公开增发

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５．

保荐机构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应到监事

７

人，实到

６

人，监事傅利平因公出差未

参加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

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按照公司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置换”的安排，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程序》的规定，同意公司用本次

募集资金

６０８

，

７４９

，

４３３．６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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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证券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０２

，

９８５

，

４８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７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如下：

东莞控股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所持的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行

一定的对价安排：

（

１

）国有股股东按（

１

：

０．８

）的比例缩股，缩减的股份总数为

１２５

，

１６６

，

５２８

股。

（

２

）在上述

１

的基础上，国有股股东还向流通股股东送

４９

，

５３６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２．００

股。

（

３

） 外资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现

１０７

，

９６７

，

８０４

元，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现金

４．３５９２

元。

２

、 东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经东莞控股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正式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

总公司

所持有的东莞控股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承诺履行完毕

２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东莞控股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承诺履行完毕

３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

总公司

、

福民发展有限公

司

、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

司

、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

司

、

东莞市银川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

向股东大会提出分红议案

，

在

２０１０

年前本公司每年的现金分

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

５０％，

并保证在股东大

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承诺履行完毕

。

东莞控股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

现金分红金

额分别为

１８１９１．５５

万元

、１２４７４．２０

万元

、１５５９２．７５

元

、

１３５１３．７２

万元

、１６１１２．５１

万元

，

分别占当年可分配利润

的

１０１．４５％、６９．４８％、８４．５７％、８１．３９％、６１．６２％。

在我司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

限售股东都对当年的分红议案投

了赞成票

。

４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

总公司

、

福民发展有限公

司

、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

司

、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

司

、

东莞市银川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

承诺责任

，

否则将不转让所持

有的股份

。

若在承诺的禁售期

内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份

，

实施该等行为的非流通股

股东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

并将卖出资金划入东莞控

股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

在限售期内

，

限售股东除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外皆无转

让或出售其持有的东莞控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的行为

。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将其持有的东莞

控股限售股份中的

３１，２９１，６３３

股转让给了东莞市福民

集团公司

，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承诺将继续履行福民

发展有限公司在股改时作出的承诺

。

在限售期内东莞

市福民集团公司无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０２

，

９８５

，

４８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１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

发建设总公司

１０７

，

９４２

，

９２９ １０７

，

９４２

，

９２９ １０．３９％ ０

２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９

，

８７９

，

２４７ ２５９

，

８７９

，

２４７ ２５．００％ ０

３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

司

３１

，

２９１

，

６３３ ３１

，

２９１

，

６３３ ３．０１％ ０

４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

限公司

３

，

１６４

，

１６５ ３

，

１６４

，

１６５ ０．３０％ ０

５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

公司

４７１

，

６７７ ４７１

，

６７７ ０．０５％ ０

６

东莞市银川能源实

业有限公司

２３５

，

８３８ ２３５

，

８３８ ０．０２％ ０

合 计

４０２

，

９８５

，

４８９ ４０２

，

９８５

，

４８９ ３８．７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３８．７７％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０ 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１，８１４，６０９ １０．７６％ －１１１，８１４，６０９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１，２９１，６３３ ３．０１％ －３１，２９１，６３３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２５９，８７９，２４７ ２５％ －２５９，８７９，２４７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３８．７７％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６３６，５３１，５０３ ６１．２３％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１，０３９，５１６，９９２ １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６，５３１，５０３ ６１．２３％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１，０３９，５１６，９９２ １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６３６，５３１，５０３ ６１．２３％ ＋４０２，９８５，４８９ １，０３９，５１６，９９２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３９，５１６，９９２ １００％ ０ １，０３９，５１６，９９２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

设总公司

４３１

，

７７１

，

７１４ ４１．５４％ ３２３

，

８２８

，

７８５ ３１．１５％ １０７

，

９４２

，

９２９ １０．３９％

２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１７０

，

８８０ ２８．０１％ ０ ０％ ２５９

，

８７９

，

２４７ ２５．００％

３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３１

，

２９１

，

６３３ ３．０１％

４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５

，

８２０

，

８２３ １．５２％ １２

，

６５６

，

６５８ １．２２％ ３

，

１６４

，

１６５ ０．３０％

５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２

，

３５８

，

３８３ ０．２３％ １

，

８８６

，

７０６ ０．１８％ ４７１

，

６７７ ０．０５％

６

东莞市银川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

１

，

１７９

，

１９２ ０．１１％ ９４３

，

３５４ ０．０９％ ２３５

，

８３８ ０．０２％

合计

７４２

，

３００

，

９９２ ７１．４１％ ３３９

，

３１５

，

５０３ ３２．６４％ ４０２

，

９８５

，

４８９ ３８．７７％

注：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经济贸易总

公司和东莞市银川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无司法裁定过户、分红派息、股权转让、垫付偿还、权

证行权等导致股份数量变化的情况；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将其持有的东莞控股限

售股份中的

３１

，

２９１

，

６３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１％

）转让给了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除此

之外无司法裁定过户、分红派息、股权转让、垫付偿还、权证行权等导致股份数量变化的情

况。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３ １５

，

４８６

，

７１８ １．４９％

２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

１ ３２３

，

８２８

，

７８５ ３１．１５％

注：因本公司股改时非流通股东作出的分红承诺需至

２０１０

年底才履行完毕，故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东莞财信、经贸总公司、银川能源分别向东莞控股出具了《关于我司持有东莞控股

限售流通股解禁的有关事宜》， 表示愿意将其所持有的已具备解除限售条件股份中的

２０％

（即东莞财信

３

，

１６４

，

１６５

股、经贸总公司

４７１

，

６７７

股、银川能源

２３５

，

８３８

股）继续保持限售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路桥总公司向东莞控股出具了《关于我司持有东莞发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解禁的有关说明》，表示愿意将其所持有的已具备解除限售

条件股份中的

２５％

（即

１０７

，

９４２

，

９２９

股）继续保持限售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该事项已在本公

司“

２００９－００３

”号公告《东莞控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中披露）。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

；

控股股东路桥总公司没有在所持东莞控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该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如果路桥总公司未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东莞控股解除限售的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６

个月

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路桥总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２

个交易日内通过东莞控股对

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

；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

是

√

；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７０２０

基金交易代码

２５７０２０（

前端

） ２５７０２１（

后端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０．９３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４４７，８８０，７２７．９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２２３，９４０，３６３．９６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

０．４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

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

转入的基金份额

，

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

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

易时间内到相关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最后一次选择或更改并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及时到相

关销售网点查询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前到相关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

分红方式。

（

３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

资收益。

（

４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

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

５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②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③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等。

（

６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国联安

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网上直销业务部分银行卡

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开通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

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网上直销业务部分银行卡前端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具体如下：

单笔申购金

额

（

含申购

费

）

网上直销前端申购优惠费率

农行卡 工行卡 建行卡 招行卡 浦发卡 兴业卡 中信卡 民生卡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０５％ ０．７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优惠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的基础上根据各银行卡不同的折扣率计算。 前端申购费率建设银行

卡、招商银行卡

８

折计算；农业银行卡

７

折计算；工商银行卡

５

折计算；民生银行卡、浦发银行卡、中信银

行卡、兴业银行卡均为

４

折计算。 原申购费率优惠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进行基金转换入本基金时亦按照上述优惠费率进

行计算。

投资者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亦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单笔申购金额

（

含

申购费

）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前端申购优惠费率

农行卡 工行卡 招行卡 民生卡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优惠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的基础上根据各银行卡不同的折扣率计算。 定期定额投资前端申购

费率农业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及民生银行卡

４

折计算；招商银行卡

８

折计算。 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

优惠后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仅对开通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网上直销

业务部分银行卡前端申购、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２

、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０

元，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最低限

额为

２００

元，如有变动以最新公告为准；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

基金的最高限额以相关银行有关规定为准。

３

、原申购费率以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公告为准，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

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４

、咨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５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加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 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０００３９

）、富国天

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００５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

１０００１６

）、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０００２９

）参加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凡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实行

６

折折扣费率优惠；如按

６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并据此重新计算折扣率；如发生基金申购比例配售，则该笔

申购委托适用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基础申购费率及原申请金额所确定的实际折扣率。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按照

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的交易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

率，不包括（

１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２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３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基金认购费率；（

４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三月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银行”）协商，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本公司旗下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在中信银行开通基

金定投业务，最低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申购金额阶梯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它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将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 定投业务办理具体时间、流程以中信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中信银行：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三月一日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一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２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及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天成红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

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１．３８４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８２

，

４９３

，

４９４．４５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二

Ｏ

一一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除息日

－

（

场内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申购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

赎回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

３

、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 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

资基金在中信建投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

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全球

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在中信建投证券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投资者在中信建投证券办理诺

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中信建投证券的规定。

诺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将同时参加中信建投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如下：

１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 投资者通过网上委托定期定额申购诺安全球黄金 （

ＱＤＩＩ－

ＦＯＦ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 投资者通过柜台委托定期定额申购诺安全球黄金 （

ＱＤＩＩ－

ＦＯＦ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诺安全球黄金 （

ＱＤＩＩ－

ＦＯＦ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４

、原申购费率指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前述优惠活动的时间及相关业务

安排如有变更，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或前往中信建投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浦

发银行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本公司旗下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６

）、诺安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７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３２００１１

）及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２

）将参加浦发银行电

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本公司上述指定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凡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实行

６

折折扣率优惠；如按

６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并据此重新计算折扣率；如发生基金申购比例配售，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

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基础申购费率及原申请金额所确定的实际折扣率。 （

２

）原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的交易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

率，不包括（

１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２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３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基金认购费率；（

４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或前往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话费），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的

公告

根据《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及业务准备情况，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新增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证券”）办理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银华

１００

”，基

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与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稳健收益类份额（简称“银华稳

进”，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１８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积极收益类份额（简称“银

华锐进”，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１９

）之间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长江证券的

各营业场所或按其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重要提示：

１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开通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三大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刊登的《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份额配对转换的公告》。

２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

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浦发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参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

银行”） 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０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２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１８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不含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

有变动，请以浦发银行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成功办理上述

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申购业务的，其办理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优惠。若享有折扣后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

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浦发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

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浦发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